
B012

■ 2015年7月3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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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2015

—

031

转债代码：

113501

转债简称：洛钼转债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洛钼转债”赎回的

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 2015年7月9日

● 赎回价格：103元/张（含当期利息）

● 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7月16日

●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7月10日）起，“洛钼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

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洛钼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2日公开发行了

总额为49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洛钼转债” ，债券代码113501，期限6

年，转股期自2015年6月2日至2020年12月1日止，初始转股价格为8.78元/股，目前转股价

格为8.78元/股。

公司的股票自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6月23日连续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8.78元/股)的130%。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首次触发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前赎回“洛钼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洛钼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对“赎回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洛钼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公

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洛钼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赎回条款约定如下：

（1）到期赎回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将以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 108%（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

值的103%（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进行赎回，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

实行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

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人民币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

定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6月23日连续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8.78元/股)的130%。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首次触发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15年7月9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洛钼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的约定，赎

回价格为103元/张（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 /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15年7月9日）止的实际

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IA=B×i×t� /365=� 100×0.5%×219/365=0.3元/张。

境内自然人投资者扣税（税率 20%，由公司代扣代缴）后实际赎回价格为102.94元/

张（税后），QFII扣税（税率 10%，由公司代扣代缴）后实际赎回价格为102.97元/张，境内

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所得税，实际赎回价格为103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网站（www.chinamoly.com）上发布至少3次“洛钼转债” 赎

回提示公告，通知“洛钼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公司本次执行全部赎回，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7月10日）起所有在中登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洛钼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网站（www.chinamoly.com）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

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7月16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 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 “洛钼转

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六）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7月10日）起，“洛钼转债”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本次

提前赎回完成后，“洛钼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9）68658017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

股票代码：

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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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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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

113501

转债简称：洛钼转债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已有6,019,340张“洛钼转债” 转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金额601,934,000

元；累计转股股数为68,557,19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35%。

● 截至2015年6月30日，“洛钼转债”尚有4,298,066,000元未转股，未转股额占“洛

钼转债”发行总量的87.7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46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14年12月2

日公开发行了490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90,000万元。

该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A股

股东放弃的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余额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4〕681文同意，公司49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14年12月1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洛钼转债” ，债券代码

“113501” 。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后可进行质押式回购，质押券申报和转回代码为

“105822”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洛阳钼业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的约定，

公司该次发行的“洛钼转债” 自2015年6月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价格：8.78元/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2015年6月1日，公司股本总数为5,076,170,525股；A股股本总数为3,765,014,

525股。 自2015年6月2日截至2015年6月30日收盘，已有601,934,000元本公司发行的“洛

钼转债”（113501） 转成本公司发行的股票 “洛阳钼业”（603993）， 累计转股数为68,

557,19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5%，占2015年6月30日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1.33%；尚有4,298,066,000元的“洛钼转债”未转股，占“洛钼转债” 发行总量

的87.7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因可转债本次转股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2015

年

6

月

1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

2015

年

6

月

30

日

）

A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796,593,475 0 1,796,593,475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68,421,050 68,557,192 2,036,978,242

A

股总股本

3,765,014,525 68,557,192 3,833,571,717

H

股总股本

1,311,156,000 - 1,311,156,000

总股本

5,076,170,525 68,557,192 5,144,727,717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洛钼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本公司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之《洛阳钼业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咨询部门：洛阳钼业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379-68658017

传真：0379-68658030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281

证券简称：太化股份 编号：临

2015-020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本公司于2015年7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了《太

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未来十二个

月继续增减持计划” 中“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内容更正如下：

原文：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减持计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明确在未来12个月内是否有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的计划。

现更正：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减持计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继续减持或增持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特此公告。

附：更正后的《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日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太化股份

证券代码：600281

信息披露义务人：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太原市义井街20号

通讯地址：太原市义井街20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2015年7月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太化股份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太

化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太化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生效，无需太化股份股东

大会批准或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

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公司

、

上市公司

、

太化股份 指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600281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太化集团 指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6

月

26

日期间累计出售上市公司股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国有

法定代表人：胡向前

注册资本：1,005,260,000元

注册地址：太原市义井街20号

成立时间：1992年11月12日

经营期限：长期

工商注册登记证号：140000100056313

税务登记证号：140110110112812

经营范围：生产、研制、销售有机、无机化工原料、焦炭、电石，橡胶制品，试剂，溶剂，油

漆，涂料，农药，润滑油脂及其它化工产品；电子产品及仪器制造、销售；建筑、安装、装潢；设

备维修制造；铁路、汽车运输；化工工程设计；供水；购销储运金属材料、建材、磁材；服装加

工；信息咨询。 物业管理。 污水处理，商品、技术进出口贸易服务。

二、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图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海外居留权

胡向前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程彦斌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杨培武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赵英杰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郑建宏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张瑞红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减持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而减持部分上市

公司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继续减持或增持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与比例

2012年12月31日至2015年6月26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司法拍卖划转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平台累计出售上市公司股份44，610，0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8.67%。 其中，

2015年6月26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出售2,000万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太化集团

264

，

263

，

425 51.37% 219,653,339 42.70%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太化集团前6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太化股

份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信息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的为避免对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置备于太化股份董事会办公室，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 本 情 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太 原 化 工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太化股份 股票代码

60028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太 原 化 学 工 业 集

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太原市义井街

20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264,263,425

持股比例

：

51.37%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219,653,339

变动比例

：

42.7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减持或增持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向前

2015年7月1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长城汽车”股票

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6月18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长城汽车” 股票自2015年6月19日起停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2日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

城汽车” 股票(代码：601633)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江电力”股票

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6月12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长江电力” 股票自2015年6月12日13：00起停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2日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

基金持有的“长江电力” 股票(代码：600900)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风帆股份”股票

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5月28日《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风帆股份”股票自2015年5月28日起停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2日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

基金持有的“风帆股份”股票(代码：600482)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宁波韵升”股票

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5月22日《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宁波韵升” 股票自2015年5月22日起停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2日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宁

波韵升” 股票(代码：600366)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中安消”股票估

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6月28日《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停牌的公

告》，“中安消” 股票自2015年6月29日起停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一致，自2015年7月2日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中安消”

股票(代码：600654)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中国国航”股票

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6月29日《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

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牌公告》，“中国国航” 股票自2015年6月30日起停牌。 嘉实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7月2日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

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中国国航” 股票(代码：601111)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银河

证券等为嘉实中证金融地产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代销

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上述代销机构自7月3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

中证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楼

法定代表人 万建华 联系人 芮敏祺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666

网址

www.gtja.com

客服电话

4008888666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 陈有安 联系人 田薇

电话

（

010

）

66568430

传真

010-66568990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客服电话

400-8888-888

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淮海中路

98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联系人 金芸

、

李笑鸣

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23219100

网址

www.htsec.com

客服电话

95553

或拨打 各 城 市 营 业 网

点咨询电话

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181

号

法定代表人 吴永敏 联系人 方晓丹

电话

(0512)65581136

传真

（

0512

）

65588021

网址

www.dwzq.com.cn

客服电话

4008601555

5.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23

号投资广场

18

层

法定代表人 刘化军 联系人 王一彦

电话

（

021

）

20333910

传真

（

021

）

50498825

网址

www.longone.com.cn

客服电话

95531

；

400-888-8588

6.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232

号信托大厦

16-17

楼

法定代表人 刘建武 联系人 刘莹

电话

（

029

）

87416787

传真

（

029

）

87417012

网址

www.westsecu.com

客服电话

95582

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东北

证券等为嘉实低价策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上述代销机构自7月3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低价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树财 联系人 潘锴

电话

（

0431

）

85096709

传真

（

0431

）

85096795

网址

www.nesc.cn

客服电话

4006000686

、（

0431

）

85096733

2.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

2

段

18

号川信大厦

10

楼

注册地址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

2

段

18

号川信大厦

11

楼

法定代表人 吴玉明 联系人 刘进海

电话

028-86199278

传真

028-86199382

网址

www.hxzq.cn

客服电话

4008366366

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0055

证券简称：华润万东 编号：临

2015-042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2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跃科技” ）通知，鱼

跃科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2015年7月2日， 鱼跃科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每股40.982元价格增持公司股份395,

457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216,450,000股的0.1827%。 本次增持前，鱼跃科技持有公司股份111,

501,000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51.5135%，本次增持后，鱼跃科技持有公司股份111,896,457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51.6962%。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的判断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本着共同担负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鱼跃科技不排除自本次增持之日起 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择机增持不超过5000万元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鱼跃科技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鱼跃科技所增持公司股

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5-032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季度光伏电站上网电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光伏发电事业部2015年第二季度完成的上网和销售电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千瓦时

序号 公司名称 电站类型 装机容量 上网或销售电量

1

宁夏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并网地面电站

30MWp 1,379.10

2

宁夏振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并网地面电站

100MWp 4,544.70

3

宁夏盛宇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并网地面电站

30MWp 1,424.00

4

宁夏远途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并网地面电站

50MWp 571.00

5

宁夏银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并网地面电站

50MWp 552.00

6

海宁京运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并网分布式电站

50MWp 1,541.53

合计

310 MWp 10,012.33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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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中国农业部审查，批准本公司及子公司洛阳惠

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申报的禽流感（H9亚型）灭活疫苗（SZ株）为新兽药，并核发《新兽药注册证

书》（农业部第2270号公告）。 详情如下：

新兽药名称：禽流感（H9亚型）灭活疫苗（SZ株）

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呈世界性分布，我国于1994年首次从鸡体中分离到。 目前，H9N2亚型禽流

感病毒广泛流行于我国，临床上感染鸡常表现为蛋鸡产蛋率下降、肉鸡生长发育迟缓甚至死亡，严重

影响家禽的生产性能，给我国养禽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禽流感（H9亚型）病毒还具有直接感染人、

或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如H5N1及H7N9等亚型）提供内部基因等潜在能力，存在威胁公共卫生安

全的风险。 疫苗接种是目前防控H9亚型禽流感的主要措施。

禽流感（H9亚型）灭活疫苗（SZ株）使用的疫苗株———SZ株，属于我国养禽业禽流感（H9亚型）

流行优势群系，对我国鸡群H9亚型禽流感流行毒株具有很好的交叉保护效果。每毫升该疫苗中含有灭

活的禽流感（H9亚型）病毒SZ株不低于108.67EID50，为同类产品中最高标准。因此，该产品具有抗体

效价高、交叉保护好等显著优势，用于鸡H9亚型禽流感的预防和控制。

该新兽药证书的取得是公司持续重视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的结果，进一步体现了公司的自主

创新实力，同时也丰富了公司禽用灭活疫苗产品结构，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整体竞争力，将为公司带

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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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股票于2015年7月1日、7月2日

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2、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15年7月1日、7月2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近期本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宜；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未发现有关人员泄露尚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的情况。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天成科投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陈邦锐先生、许筱荷女士函证，本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涉及天成自控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3日


